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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17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99,119 169,673

銷售及服務成本 (162,913) (140,552)
  

毛利 36,206 29,121

其他收入 10,086 8,6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586 1,019

分銷及銷售開支 (19,463) (16,475)

行政開支 (27,021) (26,651)

其他開支 (990) (969)

融資成本 – (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667 10,829
  

除稅前溢利 4 8,071 5,489

稅項 5 (645) (161)
  

期內溢利 7,426 5,328
  

每股盈利

 — 基本 6 1.25港仙 1.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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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7,426 5,328
  

可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差額 (2,232) 2,52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2,441) 4,62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4,673) 7,14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753 12,477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494 6,321

 非控股權益 (68) (993)
  

7,426 5,328
  

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919 13,226

 非控股權益 (166) (749)
  

2,753 1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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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92,427 95,104
 預付租賃付款 23,079 23,631
 於聯營公司權益 9 197,248 191,88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及預付
  租賃付款 799 806  

313,553 311,430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700 705
 存貨 41,987 41,56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23,725 110,960
 衍生金融工具 13 556 433
 可收回稅項 769 72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8,742 204,613  

366,479 359,004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4 39,530 40,177  

406,009 399,18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51,228 43,615
 合約負債 130 –
 應付稅項 689 374
 應付股息 7 15,000 –  

67,047 43,989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之相關負債 14 10,476 11,260  

77,523 55,249  

流動資產淨值 328,486 343,93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42,039 655,36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6,000 6,000
 儲備 622,072 635,22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628,072 641,229
非控股權益 13,967 14,133  

權益總額 642,039 65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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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股東注資╱
分派儲備 換算儲備 其他儲備

不可
分派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於2017年1月1日（經審核） 6,000 133,883 32,000 (274) (4,302) 4,571 12,825 436,531 621,234 16,036 637,270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差額 – – – – 2,525 – – – 2,525 – 2,52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4,380 – – – 4,380 244 4,62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6,905 – – – 6,905 244 7,149
期內溢利 – – – – – – – 6,321 6,321 (993) 5,328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6,905 – – 6,321 13,226 (749) 12,477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 – – (15,000) (15,000) – (15,000)
轉撥 – – – – – – 105 (105) – – –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000 133,883 32,000 (274) 2,603 4,571 12,930 427,747 619,460 15,287 634,747
           

於2017年12月31日（經審核） 6,000 133,883 32,000 (274) 24,588 4,571 11,393 429,068 641,229 14,133 655,362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的調整（附註2） – – – – – – – (1,076) (1,076) – (1,076)           

於2018年1月1日（未經審核）
 （經重列） 6,000 133,883 32,000 (274) 24,588 4,571 11,393 427,992 640,153 14,133 654,286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差額 – – – – (2,232) – – – (2,232) – (2,232)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2,343) – – – (2,343) (98) (2,44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4,575) – – – (4,575) (98) (4,673)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 7,494 7,494 (68) 7,426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 (4,575) – – 7,494 2,919 (166) 2,753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 – – – – – (15,000) (15,000) – (15,000)
轉撥 – – – – – – 443 (443) – – –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000 133,883 32,000 (274) 20,013 4,571 11,836 420,043 628,072 13,967 642,039
           

附註：

(a) 本集團特別儲備指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2002年集團重組前向其股東發行的每股面值1港元的
32,000,000股無投票權A類股份。

(b) 於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之結餘包括：(i)涉及向擁有人分派現金以外資產的視作分派予股東
12,515,000港元（經參考所分派資產公平值）；(ii)有關出售一間有淨負債的附屬公司的視作股東注資
842,000港元；及 (iii)放棄最終控股公司貸款後視作股東注資11,399,000港元。

(c) 其他儲備來自過往年度部分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d) 本集團的不可分派儲備主要指法定儲備，規定外商投資企業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及
法規撥出於中國註冊的本公司附屬公司除稅後溢利的10%至不可分派儲備，直至該轉撥金額相等於
該等中國附屬公司註冊資本的50%。此儲備可用於彌補該等中國附屬公司於過往年度的虧損或轉換
為額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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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2) (1,656)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762) (3,784)

已收利息 702 6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所得款項 95 48

已收來自一間聯營公司的股息 – 4,500

於結構性存款的投資 – (4,541)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965) (3,08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
已付利息 – (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4,167) (4,74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5,614 204,625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2,231) 1,059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9,216 20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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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2007年修訂本）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登

記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

具除外（如適用）。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產生的會計政

策變動外，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的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萬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187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新訂及修訂本，該等修訂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

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與墊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股份基礎給付交易之分類及衡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時一併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作為2014年至2016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投資物業轉移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根據各自標準及修訂的相關過度條文應用，導致

下述會計政策、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變動。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自製造及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確認收入。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初始採用該準則的累計影響於初

始採用日期2018年1月1日確認。初始採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保留溢利（或其

他權益組成部分（如適用））中確認，及並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5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僅將準則追溯用於於2018年1月1日尚

未完成的合約。因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1

號建築合約以及相關詮釋編製，所以若干比較資料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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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會計政策的主要改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引入收入確認的五個步驟：

• 第1步： 確定與客戶的合約

• 第2步： 確定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3步： 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 將交易價格分配至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5步： 於本集團履行履約義務時（或就此）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於履行履約義務時（或就此）確認收入，即

與特定履約義務相關的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予客戶時確認收入。

履約責任指大致相同之明確貨品或服務或一系列明確貨品或服務。

倘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標準，商品或服務的控制權在一段時間內轉移，而收益確認會

按一段時間內已完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進行：

• 客戶同時收取及耗用由本集團履約所帶來的利益；

• 本集團履約導致創建及提升於本集團履約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並無產生對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可享有強制執行

權，以收回至今已履約部分的款項。

否則，收益於客戶獲得明確商品或服務的控制權時確認。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因已自客戶收取對價（或已可自客戶收取對價），而須轉讓商品或

勞務予客戶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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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會計政策的主要改變（續）
某一時間點的收益確認：完全履行履約義務的計量
本集團來自製造及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及分包服務的收益乃於某一時間點確

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之控制權轉移法，來自該等銷售額的收益乃

於獲客戶接收時（即客戶有能力指示產品用途及取得產品絕大部分餘下利益之時間

點）確認。

存在重大融資成分
在釐定交易價格時，倘協定之付款時間為客戶或本集團帶來轉移商品或服務予客戶

之重大融資利益，本集團將就資金時間值的影響而調整已承諾之代價金額。在此等

情況下，合約包含重大融資成分。無論融資承諾乃於合約中明確規定或於訂約方協

定的付款條款隱含，均可能存在重大融資成分。

對於相關商品付款與轉讓的期間少於一年的合約，本集團採用不就任何重大融資成

分調整交易價格的實際權宜之計。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產生之影響概述
於2018年1月1日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金額予以下列調整。未列示未受變

更影響的項目。

於2017年
12月31日
先前呈報的

賬面值 重新分類

於2018年
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
項下的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3,615 (170) 43,445

合約負債 – 170 170

附註： 於2018年1月1日，先前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與客戶簽訂銷售合約的相關客戶預

付款項170,000港元已重新分類為合約負債。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的保留溢利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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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
於當前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相關的相應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和

計量，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損失（「預期信貸損失」）及3）一般對沖會計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即對2018年1月1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的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

要求（包括減值），而並無對已於2018年1月1日終止確認的金融工具應用相關要求。

2017年12月31日的賬面值與2018年1月1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乃於年初保留溢

利及其他權益部分確認，而比較資料尚未經重列。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

之比較資料具可比性。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
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
與客戶簽訂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初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計量。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範圍的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

量。

滿足以下條件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而持有資產之經營模式下持有之金融資產；及

• 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量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

金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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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續）
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續）
符合下列條件之債務工具其後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

面收益」）計量：

• 金融資產按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持有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而持有；及

• 金融資產合約條款引致於指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和未償還之本金

利息。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在初始應

用╱初始確認金融資產之日，例外的情況為倘該等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用途及收

購方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所適用之業務合併中確認的或然代價，則

本集團可能會不可撤銷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

此外，倘可消除或大幅減少會計錯配，本集團可能會不可撤銷地指定符合攤銷成本

準則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準則的債務工具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或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計量的準則的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按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量，任何公平值收益或虧損

於損益中確認。於損益中確認的損益淨額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一項。

本公司董事根據截至2018年1月1日存在的事實及情況，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截至當

日的金融資產。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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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的減值
本集團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須予減值的金融資產（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的預期信貸損失確認虧損撥備。預期信貸損失的金額於

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損失指於相關工具於預計全期內所有可能違約事件產生的預期信貸損

失。相反，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指預計於報告日期後12

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產生的部分全期預期信貸損失。評估乃根據本集團過往

信貸虧損經驗，並就債務人特定因素、一般經濟狀況以及對於報告日期之當時狀況

及未來狀況預測的評估作調整。

本集團始終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存續期預期信貸損失。該等資產的預期信貸損失使

用具有適當分組的提列矩陣進行集體評估。

對於所有其他工具，本集團計量虧損撥備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損失，除非當信貸

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顯著上升，則本集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損失。是否應以全期預

期信貸損失確認乃根據自初始確認以來發生違約的可能性或風險顯著上升而評估。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
於評估自初始確認後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本集團將於報告日期金融工具發生

之違約風險與初始確認日起金融工具發生之違約風險進行比較。在進行該評估時，

本集團會考慮合理且可支持的定量和定性資料，包括無需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或努力

而可得之歷史經驗及前瞻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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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信貸風險顯著增加（續）
特別是，在評估信貸風險是否顯著增加時，會考慮以下資料：

• 金融工具的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外部市場信貸風險指標的顯著惡化，如信貸利差大幅增加，債務人的信貸違

約掉期價格；

• 預計會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業務、財務或經濟狀況的現有或

預測的不利變化；

• 債務人經營業績的實際或預期顯著惡化；

• 導致債務人償還債務能力大幅下降的債務人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的實際或

預期的重大不利變化。

不論上述評估之結果如何，本集團認為，當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天，則自初始確

認以來信貸風險已顯著增加，除非本集團有合理且可支持之資料證明。

本集團認為，倘工具逾期超過90天時則發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且可支持之

資料證明更滯後的違約標準屬更合適。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時虧損大小）及違約時風險敞

口之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之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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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及確認（續）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損失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至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

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按初始確認時釐定之有效利率貼現）。

利息收入乃根據金融資產之賬面總額計算，除非金融資產發生信貸減值，在此情況

下，利息收入根據金融資產之攤銷成本計算。

本集團通過調整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所有金融工具的減值收益或虧損，惟相應調整

於虧損備抵賬中確認之貿易應收款項除外。

於2018年1月1日，本公司董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規定，使用無需付

出不必要成本或能力而可得之合理且可支持的資料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現有的財務資

產是否存在減值。評估結果及其影響詳述如下。

預期信貸損失模式下的減值
就金融資產之減值而言，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按已產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

相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規定實體於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虧損及該等預期信貸虧損之變動入賬，以反映信

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之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事件方確認信貸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簡化方式，利用全期預期信貸

虧損計量貿利用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計量貿。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

基於共同信貸風險特性分類。

其他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虧損備抵主要包括銀行結餘，其他應收款項乃按

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基準計量，而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並無大幅增加。

於2018年1月1日，概無就保留溢利確認額外信貸虧損撥備，原因為根據預期信貸

模式的估計撥備與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確認的虧損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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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的會計政策影響及變動（續）
預期信貸損失之計量及確認（續）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的淨影響導致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賬面值減少

1,076,000港元，並對保留溢利作出相應調整。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指於期內售出貨品而已收取及應收取的款項，已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其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液態塗料及粉末塗料。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

要經營決策者）基於按客戶所在地釐定的地區分類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有關

本集團的經營及可報告分類的資料如下：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及其他 # 中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收益 16,617 182,502 199,119

   

業績
分部溢利 3,912 11,144 15,056

  

利息收入 702

未分配企業收入 4,790

未分配企業開支 (21,186)

未分配企業其他收益及虧損 4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667
 

除稅前溢利 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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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及其他 # 中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收益 28,042 141,631 169,673

   

業績
分部溢利 2,781 7,640 10,421

  

利息收入 696

未分配企業收入 5,259

未分配企業開支 (21,018)

未分配企業其他收益及虧損 (694)

融資成本 (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829
 

除稅前溢利 5,489
 

# 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台灣及其他司法權區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在未有企業分配項目前的業績，包括利息收入、來自一間聯營公

司的附屬公司的管理費收入及租金收入、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中央行政

成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解除預付租賃付款、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融

資成本以及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此亦為向本集團管理層報告的方式，旨在據此作出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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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類資料（續）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
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的收益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

 液態塗料

  向外界人士銷售 125,461 106,268

  向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銷售 56,954 48,480

  向一間非控股股東持有的附屬公司銷售 6,924 4,265

 粉末塗料 — 向外界人士銷售 9,780 10,660
  

199,119 169,673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解除預付租賃付款 362 386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6,199 6,284

捐贈 990 96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1 62

有關租賃物業的最低經營租賃租金 404 1,349

利息收入 (702) (696)

匯兌收益淨額 (184) (125)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123)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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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本期 351 198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 337 –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43) (37)
  

294 (37)
  

期內稅項開支 645 161
  

6. 每股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盈利（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7,494 6,321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0,000 600,000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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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已建議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15,000,000港元或每股0.025港元並已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本公司董事建議的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12,000,000港元或每

股0.02港元將於2018年10月10日支付予於2018年9月19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本公司股東。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總額約為4,762,000港

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784,000港元），乃主要指添置租賃土地及樓

宇、租賃裝修及在建工程3,012,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061,000

港元）、傢俬、裝置及辦公室設備約494,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59,000港元）、汽車約3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127,000港元）

及廠房及機器約956,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337,000港元）。

9.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513 513

應佔收購後換算儲備 9,219 11,451

應佔收購後溢利，扣除已收股息 187,516 179,925
  

197,248 1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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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19,734 107,143

應收票據 2,502 2,351

減：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5,683) (4,04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總額 116,553 105,452

其他應收款項 7,172 5,50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23,725 110,960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30天至90天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扣除減值虧損的貿

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倘客戶使用銀行票據於初始信貸期屆滿

時結清彼等的貿易應收款項，於報告期末的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則按出票日期呈列。

所有應收票據將於30天至180天期間到期。

貿易應收款項 應收票據
於2018年 於2017年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49,940 43,295 588 771

31至60天 25,546 25,073 142 72

61至90天 19,090 13,687 381 201

逾90天 19,475 21,046 1,391 1,307
    

114,051 103,101 2,502 2,351
    

於2018年6月30日的貿易應收款項中包括應收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的貿易應

收款項14,362,000港元（未經審核）（2017年12月31日：16,15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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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37,700 26,340

應計員工成本 7,216 10,60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12 6,674
  

51,228 43,615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90天。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

的賬齡分析：

貿易應付款項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30,890 20,662

31至60天 4,957 4,022

61至90天 752 381

逾90天 1,101 1,275
  

37,700 26,340
  

於2018年6月30日，貿易應付款項包括應付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的貿易應付

款項104,000港元（未經審核）（2017年12月31日：8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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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

 於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 600,000,000 6,000
  

13. 衍生金融工具
於2013年12月3日，本集團與萬輝泰克諾斯（常州）化工有限公司（「萬輝常州」）的

非控股股東Teknos Group Oy（「買方」）訂立一項股份轉讓協議及一項股東協議（「該

股東協議」）。根據該等協議，本集團同意向買方出售於常州萬輝的20%股權，現

金代價約為人民幣10百萬元（相當於約13百萬港元），完成後本集團於常州萬輝的

股權減至60%。此外，自該股東協議日期起五年期間，本集團有權（「認沽期權」）

按已於該股東協議訂明的代價（「該價格」）進一步出售於常州萬輝的40%股權。根

據該股東協議，倘本集團並無於首五年期間行使權利出售於常州萬輝的40%股權，

則買方有權（「認購期權」）自該股東協議日期起第六年開始（該股東協議並無載列明

確期限），按該價格向本集團進一步收購於常州萬輝的4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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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衍生金融工具（續）
於進一步出售常州萬輝40%股權當日，該價格按 (i)常州萬輝於該進一步出售日期的
40%資產淨值加溢價；或 (ii)於緊接該進一步出售日期前十二個月期間，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的6倍金額；或 (iii)人民幣20,500,000元當中的較高者
釐定。

認沽期權及認購期權（「期權」）於初步確認時分類為衍生金融工具。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權資產 556 433
  

於報告期末的期權公平值乃由獨立估值師中誠達資產評值顧問有限公司以二項式期

權定價模式釐定。輸入該模式的數據如下：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該價格 人民幣20,821,764元 人民幣21,365,560元
股本價值（附註a） 人民幣20,821,764元 人民幣21,365,560元
預期波幅（附註b） 25.66% 23.97%
到期日 0.42年 0.92年
股息率 0% 0%
無風險利率（附註c） 3.26% 2.72%

附註：

(a) 股本價值參照常州萬輝的資產淨值加溢價而釐定。

(b) 期權的預期波幅按於相同行業的可資比較上市公司的歷史每日價格變動而定。預期波幅已根

據管理層對不可流通、行使限制及行為考慮因素的影響的最佳估計作出調整。

(c) 無風險利率參照到期日相若的中國政府債券的收益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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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有權出售其於常州萬輝的40%（詳情載於附註13）。於

是次出售後，本集團於常州萬輝的股權將由60%變更至20%。常州萬輝應佔的資

產及負債已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並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獨立呈列。出售

的所得款項淨額預期將超出相關資產及負債的賬面淨值，故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常州萬輝的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如下：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11 12,088

預付租賃款項 4,478 4,51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及預付租賃付款 2,418 2,438

存貨 7,264 8,5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085 11,561

銀行結餘及現金 474 1,001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總值 39,530 40,177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相關的貿易及

 其他應付款項及負債總值 10,476 11,260
  

有關分類為持作出售的出售組別的換算儲備累計金額2,311,000港元（2017年12月

31日：2,548,000）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計入權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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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根據經常性基準按公平值計量的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值
本集團的金融工具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所載資料說明如何釐定該等金

融資產的公平值（尤其是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以及以公平值計量輸入數據的

可觀察程度為基礎對公平值計量方式劃分的公平值架構級別（第一至第三級）。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由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的報價（未經調整）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由第一級所載報價以外的可觀察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直接

（即價格）或間接（即源自價格）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由包括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為基礎的資產或負債輸入數

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的估值技術得出。

金融資產

於2018年
6月30日的
公平值

於2017年
12月31日的
公平值

公平值
架構級別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不可
觀察數據

分類為衍生

 金融工具 

 的期權

資產 —  

 556,000港元

資產 —  

 433,000港元

第三級 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型

主要輸入數據為無風險 

利率、常州萬輝的股

權價值、預期波幅、 

股息率及該價格

常州萬輝的股權 

價值、該價格

及預期波幅

並無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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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按第三級公平值計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對賬

千港元

於2018年1月1日（經審核） 433

公平值變動 — 未變現 123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556
 

公平值計量及估值過程
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倘無第一級輸入數據，本集團管理層則會與合資格

外聘估值師緊密合作，以確立適用的估值技術及模型輸入數據。

合資格外聘估值師獲委聘進行就財務申報目的所需的期權估值，當中包括衍生金融

工具的第三級公平值計量。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的資本開支：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37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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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續）
(b) 其他承擔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

 建議購買土地（附註） 8,673 8,747
  

附註：

於2012年9月10日，本集團與一間由本公司董事原樹華先生擁有的公司訂立買賣協議，以現

金代價合共人民幣3,367,000元收購兩幅位於中國的土地。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

付按金人民幣673,000元，而餘下結餘人民幣2,694,000元則於2018年6月30日計入承擔，

相當於3,195,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3,223,000港元）。直至2018年6月30日，購買該

兩幅土地並未完成。

於2015年5月22日，本集團與常州市武進區洛陽鎮人民政府訂立買賣協議，收購位於中國的

一幅土地，現金代價為人民幣6,579,000元。已支付按金人民幣1,961,000元，而餘下結餘人

民幣4,618,000元則於2018年6月30日計入承擔，相當於5,478,000港元（2017年：5,524,000

港元）。直至2018年6月30日，購買該土地並未完成。於2018年6月30日，按金人民幣

1,961,000元已分類為持作出售，相當於2,326,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2,34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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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下列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有關租賃辦公室及廠房物業的

未來最低租賃付款與一間聯營公司的附屬公司訂約，到期情況如下：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701 1,80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282 3,112
  

3,983 4,921
  

租賃乃經磋商，而每月租金固定，為期一至兩年。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就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辦公室及廠房物業承擔未來最低租賃

付款，到期情況如下：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26 534
  

租賃乃經磋商，而每月租金固定，為期一至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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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方交易
期內，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披露者外，本集團亦與關連方有下列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關係 交易性質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間聯營公司的

 附屬公司

銷售貨品 56,954 48,480

管理費收入 3,904 4,488

租金收入 886 771

運輸費收入 766 728

專利費收入 2,815 1,571

購買貨品 1,638 3,768

已收股息 – 4,500

管理費開支 296 –
  

非控股股東的

 一間附屬公司

租金收入 370 340

銷售貨品 6,924 4,265

購買貨品 88 38

非控股股東 購買貨品 359 105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執行董事（即本集團的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391 2,350

離職後福利 187 184
  

2,578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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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財務概覽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至199,119,000港元（2017年：169,673,000港元）及7,494,000港元（2017年：6,321,000

港元），乃受到本集團整體銷售的改善所推動，當中包括對其聯營公司旗下附屬公司卡秀

堡輝控股有限公司（「卡秀堡輝」）的塗料銷售。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為1.25港仙（2017年：1.05港仙）。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為1.05港元（2017年：1.03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2港元（2017年：無）予

於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股息單將於2018年10月10日

（星期三）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至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

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取此中期股息，

所有普通股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遞交予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上述事項的記錄日期為2018年9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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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因持續不斷的貿易戰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市況未見明

朗，儘管經營環境艱難而充滿挑戰，本集團的銷售仍增加至199,119,000港元（2017年：

169,673,000港元），尤其是在玩具及汽車市場，以及對卡秀堡輝的製成品銷售。有關增

幅主要來自本集團致力於成本控制及精簡生產過程，以提升競爭優勢。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計算，對內地市場的銷售增加至182,502,000港元（2017年：

141,631,000港元），但對香港及其他海外市場的銷售下跌至16,617,000港元（2017年：

28,042,000港元），按產品及服務計算，液態塗料及防護塗料銷售分別增加至

125,461,000港元（2017年：106,268,000港元）及6,924,000港元（2017年：4,265,000港

元），但粉末塗料銷售下跌至9,780,000港元（2017年：10,660,000港元）。

為應對內地塗料行業日益收緊的安全及環保標準及不斷上升的原材料成本，本集團已進

行多項重組及精簡程序以及於本集團的深圳廠房策略性削減成本。深圳廠房的各個生產

過程和相關人力已轉移到本集團在廣州的塗料廠房。受惠於有關組織重組，且營運成本

自2018年年初以來因應降低，本集團的毛利及毛利率分別增加至36,206,000港元（2017

年：29,121,000港元）及18.2%（2017年：17.2%）。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儘管由於原材料單價及其他生產成本持續上升，本集團

應佔卡秀堡輝溢利減少至8,667,000港元（2017年：10,829,000港元），但由於國際及國

內消費電子市場的銷售額理想，卡秀堡輝的手機塗料銷售有所增長，火車塗料、不粘及

高溫裝飾塗料均錄得增長。

最後，本公司作為工業塗料製造商，透過實施控制及監控措施，努力持續遵守及完善社

會及環保責任，以盡量減低環境影響，致力推廣及支持環境保護。期內，本公司參與阿

拉善盟源輝林牧有限公司籌辦的贊助計劃，該公司為一間於2011年7月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業務範圍包括防治荒漠化、重植及旅遊（包括植樹、種

草、養殖、發展農業及畜牧技術、推廣、相關服務等），其亦為中國內蒙古馬蘭湖阿拉善

地區30,000畝荒漠化土地的承包商，而計劃旨在支持其於馬蘭湖的荒漠化及重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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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股份自2015年12月1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

市」），2015年12月自股份配售及公開發售中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119.9百萬港元（經扣

除包銷佣金及所有相關開支）。所得款項之實際用途如下：

所得款項計劃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i. 約81.7百萬港元用於部分撥付廣州源輝
化工有限公司（「源輝廣州」）生產設施的

第二階段建設

i. 約7.4百萬港元用於撥付源輝廣州生
產設施的第二階段建設

ii. 約12.0百萬港元用於購買額外機器及設
備

ii. 約6.6百萬港元用於購買額外機器及
設備

iii. 約3.3百萬港元用於部分清償源輝廣州生
產設施第二階段建設土地的購買價

iii. 尚未使用

iv. 約20.0百萬港元用於償還銀行透支融資 iv. 20.0百萬港元用於償還銀行透支融
資

v. 約2.9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
金

v. 約2.9百萬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
運資金

董事認為未動用所得款項約83.0百萬港元將按本公司於2015年11月17日刊發招股章程「所

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述擬訂用途應用。董事知悉截至本報告日期所擬訂的所得款項用途

並無重大改變。

財務資源、借貸、股本結構及匯率波動之風險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313,553,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

311,430,000港元），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92,427,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

95,104,000港元）、預付租賃付款23,079,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23,631,000港元）、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197,248,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191,889,000港元）及購買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按金及預付租賃付款799,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806,000港元）。該

等非流動資產主要以本集團股東資金撥付。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

為328,486,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343,93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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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借貸、股本結構及匯率波動之風險（續）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款（2017年12月31日：零）。於2018年6月

30日，本集團位於香港的租賃土地及樓宇1,546,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1,585,000

港元）已就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質押予一間銀行。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其交易、相關營運資金及借款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

集團將密切監控外匯風險，會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貨幣風險。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而未撥備資本承擔為

2,337,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2,357,000港元），有關建議購買土地的已訂約而未

撥備其他承擔為8,673,000港元（2017年12月31日：8,747,000港元）。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636名（2017年：700名）僱員。本集團確保僱員之薪酬

與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相符合，並且定期對薪酬政策進行檢討。

前景及策略
本集團預期下半年原材料成本、薪金及工資以及其他生產成本將居高不下。由於對塗料

行業及其上游供應商採取的國家措施嚴格執行，且造成較高合規成本，本集團整體經營

成本的管理將繼續充滿挑戰。因此，正如過往數年，本集團對市場前景仍保持謹慎保守

的看法。

面對不確定的市場形勢，本公司將著重於嚴格控制經營成本，並保持正常的生產經營。

與此同時，鑑於多名玩具業客戶已將生產基地由珠江三角洲遷往其他海外地區，本集團

亦將在商機出現時考慮此做法。

本集團將憑藉其穩定而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開發多元化產品組合，結合質量控制及國

際認證，以加強業務組合；審慎監察外部環境；並繼續尋求及識別合適的商業及投資機

會，以改善財務表現及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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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

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向

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的知會，本公司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權益

及淡倉如下：

於相聯法團之權益

相聯法團名稱 董事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廣銘控股有限公司 

 （「廣銘」）

原樹華先生

 （「原先生」）

實益擁有人 2,865股 (L)

 （附註1）

28.65%

高澤霖先生

 （「高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50股 (L)

 （附註2）

15.50%

L — 指實體╱個人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附註：

1. 廣銘，本公司之控股公司，原先生擁有廣銘2,865股好倉普通股之相聯法團權益。因此，原先生被視

為擁有本公司約28.65%之公司權益。

2. 高先生擁有廣銘1,550股好倉普通股之相聯法團權益。因此，高先生被視為擁有本公司約15.50%之

公司權益。

進一步附註：

原先生及高先生分別擁有萬輝塗料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擁有全資附屬公司）9,168,000股及4,960,000股無

投票權A類好倉股份之相聯法團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備存
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而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作出的知會，本公司的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涵義）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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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

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以
下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李成輝先生（「李先生」） 所控制之公司持有 450,000,000 (L)
（附註1）

75.00%

Mezzo International Limited
 （「Mezzo」）

所控制之公司持有 450,000,000 (L)
（附註1）

75.00%

廣銘 實益擁有人 450,000,000 (L)
（附註1）

75.00%

Chew Wai Ling女士 
 （「Chew女士」）

配偶持有 450,000,000 (L)
（附註2）

75.00%

余斌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476,000(L) 5.57%

L — 指實體╱個人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附註：

(1) 廣銘（Mezzo擁有其發行股本約51%）擁有本公司450,000,000股好倉普通股之公司權益。李先生擁有

Mezzo 100%之實益權益，故被視為擁有本公司450,000,000股好倉普通股之公司權益。

(2) Chew女士為李先生的配偶，因此被視為擁有本公司450,000,000股好倉普通股之公司權益。

(3) 於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數總數為600,000,000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8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備存

的登記冊所記錄，概無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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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有關須予披露之公司董事資料之

變動如下：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炳忠拿督自2018年9月1日起調任為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貫徹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

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內均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實務，並已與董事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

宜（包括審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萬輝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原樹華

香港，2018年8月29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原樹華先生（主席）、高澤霖先生及伍介安先生；

非執行董事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康常博士（太平紳士）、

張志偉先生及余季華先生組成。




